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征集 

2017 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重大项目的通知 

新广出办发〔2017〕25 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办公厅（室），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办公厅（室），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广电局，有关中央企业，总局直属各单位：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申报 2017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财办文〔2017〕

25 号）精神，为做好 2017 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支持新闻

出版广播影视工作，根据工作安排，经研究，现就开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重大项目征集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支持内容 

（一）文化金融扶持计划 

支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单位与金融合作，鼓励银行、文化担保、文化融资租赁等机构为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单位提供融资服务，引导金融资本投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支持企业

在项目实施中积极利用金融工具，对于获得银行基准利率贷款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项目

给予优先考虑，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改革发展项目库合作基金给予优先支持。 

（二）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重点支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强

化文化对信息产业的内容支撑、创意和设计提升；支持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软件等高新

技术支撑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内容、装备、材料、工艺、系统的开发和利用；深入挖掘优秀新



闻出版广播影视资源，推动动漫等产业优化升级；支持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应用，服务交易平

台建设；大力支持和促进音乐产业发展。 

（三）加快推动影视产业发展 

继续支持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影视内容创作生产，网络原创视听节目生产

制作，中国巨幕、激光放映、沉浸式多维声等国产技术应用，影视衍生品和后产品的开发营

销，影视产业园区基地建设，城市数字影院建设、信息系统建设和设备升级改造，影视企业

“走出去”等。 

（四）推动广电网络资源整合和智能化建设 

支持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互联互通平台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有线电视网

络数字化双向化智能化宽带化建设，宽带互联网接入业务，综合信息服务和智能化应用，家

庭信息中心建设，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可下载条件接收技术、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应用，高清、

超高清、互动电视等新业态创新。 

（五）扶持实体书店发展 

重点支持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对新华书店等发行企业的农村连锁网点建设项目和

相关的物流、信息等配套项目给予补助；支持特色实体书店建设和升级改造，包括扩大经营

规模、增加经营网点、改善经营条件，创新发展模式等，支持建设以阅读为主题的商业中心

和特色小镇；对长期坚持立足农村、服务农村的实体书店和城市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等实体书

店示范店给予奖励；支持现代出版物流通体系建设，具有跨地区连锁经营、集中配送、电子

商务特征的出版物物流，符合 CNONIX 标准的出版物现代供应链建设。支持实体书店与图

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开展各类全民阅读促进活动。 

（六）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支持大型、专业、权威、精准的优质数字内容资源库群（中心）建设及大数据应用；数

据服务平台、数字内容发布平台、内容资源版权服务平台等重点平台；传统新闻出版广播影

视企业技术装备改造，智能印厂建设；前沿性、关键性新技术研发应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闻出版产业基地（园区）重大项目建设，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

验室建设;对已经基本实施完成、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改革发展项目库入

库优秀项目给予奖励。推动广播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支持网络视听新媒体集成平台建设，

云采编、云分发、云安全管理、云运营支撑系统建设，融媒体中心建设，促进媒体业态和服

务创新融合，数据抓取、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等。其中报刊台网媒体建设项目由中

宣部负责。 

对于符合上述支持重点中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项

目、一带一路“走出去”项目优先予以支持。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企业 

1.申报项目的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是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二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三是具有一定规模实力、成长性好，其中申

请实体书店扶持奖励类企业净资产一般不低于 100 万元，申请其他类企业净资产一般不低

于 500 万元。 

2.企业申请项目补助的，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项目，申请金额一般不超过企业上年末经

审计净资产额的 30%；企业集团最多可同时申报 2 个项目(不含奖励类)，合计申请金额不

得超过企业集团上年末经审计合并净资产或母公司净资产的 20%。企业集团下属单位，通

过企业集团统一进行申报。 



3.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有关精神，凡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标准的小微文化企业，其净资产规模及申请金额比例不

受上述条款限制。 

4.除贷款贴息及奖励类项目外，企业不得就往年已获支持项目或类似项目再行申报。 

（二）其他申报单位 

1.申报项目的其他申报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是具备从事文化产业相关工作的职能或

资质；二是已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2．其他申报单位的申报项目应当符合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方向，对文化产业发展具

有服务或示范作用，重点是国家或地方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确定的重点产业项目。对于“加快

推动影视产业发展”及“推动广电网络资源整合和智能化建设”两个支持重点的申报主体，

原则上应为企业。 

3.其他申报单位申请项目补助的，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应如实提供申报材料，其中： 

1.申请项目补助的，需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相关合同等复印件，其中新闻出版

项目原则上应是 2016 年或者 2017 年的入库项目，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境外投资项

目补助及资产评估、审计、政策法律咨询等费用补助需补充提供其他文件（见附件 1）。 

2.申请贷款贴息的，需提供相关银行已支付利息确认单、相关银行贷款合同、利用贷款

实施重点发展项目情况说明、已支付贷款利息凭证等复印件。付息凭证须与贷款合同所列的

项目用途一致（见附件 2）。 



3.申请债券贴息的，需提供相关部门核准发行文件、发行情况报告书及公告书、募集资

金验资报告及企业书面申请文件（见附件 2）。 

4.申请保费补贴的，需提供保险合同、已支付保险费凭证等复印件（见附件 2）。 

5.申请实体书店示范店奖励的，应已列入 2017 年度当地实体书店示范店推荐名单，需

提供实体书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实体书店奖励资金申请表（见附件 3）。 

6.申请示范项目奖励扶持的，应已列入 2017年度当地新闻出版产业示范项目推荐名单，

需提供审计部门证明文件、结项证明文件、示范项目奖励资金申请表、改革发展项目库入库

通知等（见附件 4）。 

申报专项资金的企业，还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经审计的最近两年企

业财务报告等复印件（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1-附件 4）。 

（二）申报方式 

纸质文件申报与在线申报同时进行，申报单位按要求完成在线申报后，还应提交纸质文

件（一式两份）。申报单位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政府网站（http://www.sapprft.gov.cn/）

办事大厅“申报便捷通道”栏目，进入“改革发展项目库”，按要求填写和提供有关资料。

申报项目涉及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关合同文本、付款凭证等，应按要求上传扫描件。每个

项目的电子文件应做到数据准确、资料齐全、扫描图像清晰，并与纸质文件保持一致。 

（三）申报程序 

1.中央各部门（单位）、财务关系在财政部单列的中央企业负责组织本部门（单位）申

报工作，完成在线审核、项目初审后，正式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报送申请文件。 

2.各省级（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下同）新闻出版广电局负责组织本地区申报

工作，完成在线审核、项目初审后，正式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报送申请文件。申报重大

项目的数量，原则上每个大类不超过 6 个。 



3.请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前完成提交申请文件、初审报告及申报项目资料工作，其中

申请文件应为部发文或省局发文。初审报告包括初审工作组织情况、申报项目情况、初审意

见等内容，需加盖单位公章后作为独立文件上报，不能作为申请文件附件。 

四、工作要求 

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应高度重视 2017 年度专项资金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重大项目征集

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紧紧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的文

化改革发展规划，以及本部门、本地区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做好项目征集申报工作。 

二是探索将项目申报与以往年度文化产业资金项目监督检查工作结合起来。对在年度和

日常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规使用资金情况的申报单位，可实施负面名单制管理，在当

年及今后一定年限的专项资金申报中限制或取消其申报资格。 

三是强化项目审核主体责任。注意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调配合，不断规范审核程序和标

准，提高项目审核透明度，减少人为因素干扰，确保公平公正。同时，切实提高申请文件质

量，确保申请项目信息真实、准确，并与纸质文件和在线申报保持一致。 

四是请按申报要求抓紧布置开展征集申报工作。以往年度曾出现个别单位逾期申报，影

响申报工作整体进度的情况。为保证工作进度，2017 年度逾期申报将一概不予受理。 

特此通知。 

 

附件：1.申请项目补助类企业所需资料清单 

   2.申请文化金融扶持计划企业所需资料清单 

   3.申请实体书店示范店奖励所需资料清单 

   4.申请示范项目奖励企业所需资料清单 

 

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upload/files/2017/5/317144131.doc
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upload/files/2017/5/31721197.doc
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upload/files/2017/5/317219418.doc
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upload/files/2017/5/317237686.doc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 

2017 年 5 月 2 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规划发展司：冀素琛 01083138661 

      张印昊 01083138308 

财 务 司：曹森 01086093843 

      李轩 01086093185 

邮寄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40 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2 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务司） 

 


